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
实施意见》解读

[bookmark: _GoBack]近日，市民政局、财政局、市社局、卫计委、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潍民字【2016】49号）。现解读如下：
一、关于文件出台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5〕54号）有关规定，编密织牢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网，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
二、关于医疗救助对象范围
1、重点救助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生活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
2、低收入救助对象：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当地低保标准2倍的困难家庭；
3、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因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重病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家庭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在提出申请之月前一年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2）家庭财产符合当地城乡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三、关于救助方式
1、资助参保。对重点救助对象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医疗救助资金等给予补贴。其中，特困供养人员给予全额资助；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生活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和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缴纳的费用，由当地政府按一档标准予以全部或部分资助。
2、门诊救助。对因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导致自负费用较高的医疗救助对象，按照当地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确定的门诊特殊慢性病和普通门诊大病范围，给予门诊救助。重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费用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给予救助，个人年救助金额不超过2000元。
3、住院救助。重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各种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特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住院医疗救助金额累计不超过20000元，对经各种保险报销、医疗救助后剩余医疗费用，按照供养政策规定处理；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生活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每人每年住院医疗救助金额累计不超过15000元。重点救助对象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低收入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起付线要逐步降低。对因特殊情况未能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点救助对象，按规定对其合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给予相应的救助。
四、关于救助程序
1、“一站式”即时结算程序。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等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给予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
2、一般程序。未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生活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和低收入医疗救助对象、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等申请医疗救助的，申请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居民医疗保险证（卡）、医疗机构诊断依据等证件、材料和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单据，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提出申请，经审核、公示后，由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3、开辟绿色通道。对于急需救助的突发性疾病，应当特事特办，及时救助。在保证对象真实、材料准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简化相关程序。
五、关于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从2016年起全部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逐步从按病种救助转向按费用救助。对重点救助对象和低收入救助对象经各种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直接予以救助；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等其他救助对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先由其个人支付，对超过家庭负担能力的部分予以救助。
六、关于健全工作机制
（一）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医疗救助由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牵头负责实施，实行属地管理。村（居）民委员会受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委托，承担医疗救助相关服务工作。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按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承办医疗救助业务，提供多样化的健康产品，形成政府、个人和保险机构共同分担大病风险的机制。
（二）健全筹资机制。市、县级财政要根据测算的资金需求和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情况，合理安排本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并纳入年度预算。市级财政根据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救助开展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县级财政筹资情况将作为市级分配医疗救助补助金的重要因素。
（三）健全救助服务监管机制。县级民政部门要与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委托合作协议，明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费用结算以及双方的责任义务，制定服务规范，并会同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等部门及商业保险机构做好对医疗服务行为质量的监督管理，防控不合理医疗行为和费用。 
（四）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的衔接机制。支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金、物资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特别是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形成对政府救助的有效补充。充分利用民间资本，鼓励企业和个人组织农村群众、城市居民成立保险互助组织，激发内生动力，发挥自助作用。加快建设覆盖省、市、县、镇四级的社会救助服务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推动医疗救助需求与慈善供给信息的对接和共享，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资源统筹。
实施意见自2016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9年   月6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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